
附件 1 

國立臺灣大學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電視牆輪播社團活動宣傳影片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社團名稱  

活動名稱  

社團資訊系統 

活動申請編號 
 活動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申請播放期間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9 月、□10 月 □11 月 □12 月 

(本次申請僅勾單選，每月 1 日起工作日播放) 

影片長度 □ 30–59 秒 □ 1–2 分鐘 

影片檔案格式 □ MP4 □ MOV  

申請人姓名  學號  

電話  電子郵件  

申請人聲明 

（確認後請務必

勾選） 

□ 已將影片寄至指定信箱(或上傳至指定雲端資料夾

https://pse.is/8ntg8j)。 

□ 本次申請播放之影片版權皆屬於本社團，且願意授權讓課外組

進行公開播放。 

□ 本人已確認以下事項並願意配合：本人確認所提供之宣傳影片

內容，均為本社團之活動資訊，且不涉及商業廣告、政治性內容

或其他不當訊息，並同意遵守課外活動指導組電視牆輪播相關規

定，如有違反，願立即配合停止播放。 

申請人簽名  

社團負責人 

簽名 
 

社章  

審核欄（以下由課外活動指導組填寫） 

影片符合規範 □ 是    □否，原因： 

核定播放期間       年  月 

承辦人  

單位主管  

https://pse.is/8ntg8j


附件 2    國立臺灣大學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電視牆輪播社團活動宣傳影片實施計畫 

 
一、計畫緣起 

為有效運用校內電視牆資源，提升臺大校內活動資訊之曝光度，並協助學

生社團推廣其活動成果與宣傳訊息，本校課外活動指導組（以下簡稱課外

組）規劃制定本實施計畫，於學期間進行社團活動宣傳影片輪播，建立固

定且公平之宣傳管道。 

二、計畫目標 

(一)提供本校校內學生社團穩定之活動宣傳平台。 

(二)提升臺大相關活動訊息於校園內之能見度，營造豐富多元的校園活動

氛圍。 

(三)活化電視牆使用效益，並建立電視牆輪播之申請、審核與播放機制，

確保內容品質與秩序。 

三、輪播期間： 

(一)以學期上課期間為原則，規劃每年 3月至 6月及 9月至 12 月兩期開放

申請。 

(二)每社團每期至多可申請 2項不同活動之宣傳；同一活動如需延長播

放，須重新提出，每項活動延長播放以申請一次為限。 

(三)每次播放期間為 1個月，每月 1日起於工作日 9時至 17 時在指定電視

牆進行循環播放。 

四、輪播地點：本校行政大樓一樓，課外組所屬電視牆。 

五、宣傳內容規範 

(一)宣傳之活動原則上應為本校學生自治組織或社團主辦之活動，且須經

過社團資訊系統申請核可。 

(二)影片版權須為申請社團所有，並同意授權給本組於電視牆進行播放。 

(三)影片內容須符合校園公共空間播放規範，不得涉及商業廣告、政治或

其他不當內容，經課外組審核通過後始得播放。 

(四)影片畫面須清楚，內容完整，無明顯技術瑕疵。 

(五)若違反上述規範，課外組得不予協助播放。 

(六)本案由課外組負責整體輪播規劃、影片管理及播放排程，播放期間如

遇設備或內容問題，課外組得視情況暫停或調整播放，輪播結束後，

課外組得彙整執行情形，作為未來辦理之參考。 

六、影片規格與播放方式 

(一)每部宣傳影片長度為 30 秒至 2分鐘，以 MP4、MOV 格式為主；每日播

放影片數量將採限額，由課外組進行控管，每日播放時段為 9時至 17

時，同一日內將安排多個社團影片進行輪播，採循環播放方式進行。 

(二)播放地點因為辦公空間，僅讓影片無聲播放，無法進行音樂或聲音播

送，請自行加註字幕。 



(三)申請與審核方式： 

1. 申請播放之活動須於社團資訊系統上申請核可後，方可申請電視

牆影片播放。 

2. 申請期間為每月 15 日至 24 日，經審核通過後，於次月 1日起之

工作日安排播放 1 個月。例如某社團欲於 3月宣傳講座，應於 2

月 15-24 日提出申請；若欲於 5月宣傳營隊，則應於 4月 15-24

日提出申請。 

3. 申請資料繳交方式： 

(1) 於申請期間（每月 15 日至 24 日 17 時前）掃描核章申請表後，以

電子郵件寄送至承辦人信箱：kanghung1001@ntu.edu.tw。 

(2) 電子信件主旨及申請表檔名格式： 

「活動申請編號＋社團名稱＋活動名稱＋電視牆播放申請表」 

（例：9999○○社公演電視牆播放申請書） 

(3) 宣傳影片請上傳至課外組雲端資料夾： https://pse.is/8ntg8j 

(4) 影片檔名格式： 

「活動申請編號＋社團名稱＋活動名稱＋電視牆播放影片」 

（例：9999○○社公演電視牆播放影片） 

4. 申請資料（含申請表及影片）須於申請截止日（每月 24 日 17 時

前）完成繳交，逾期或資料不齊者不予受理。 

(四)課外組就影片內容是否符合規範進行審核，若不符規範得請社團修

正，或不予協助播放。 

(五)審核通過後，由課外組統一排定播放檔期並於電視牆進行輪播。 

 

 

 

 

 

 

 

 

 

 

 

 

 

 


